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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门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方案

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批

示指示精神，中央、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要求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》《地

下水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加强我市地下水环境管理，切实维

护和改善地下水环境质量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《天门市地下水

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，以保障地下水环境安全

和可持续利用为核心，按照保护优先、预防为主的总体方针，全

力做好“双源”（集中式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和地下水污染源）

管控，明确环境监测、隐患排查、风险管控、环境准入等差别化

环境管理要求，切实保障地下水饮用水水源环境安全，控制地下

水污染增量，逐步削减存量，实现全市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，

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预防为主，风险管控。加强地下水污染源头预防，统筹开展

地下水与地表水、土壤污染防治，全面推进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，

保障地下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。

科学精准，分区防治。通过对天门市集中式地下水型饮用水

水源和地下水污染源现状分析，围绕区域宏观战略布局，结合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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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地下水污染特点，将地下水重点区划分为保护类区域和管控类

区域，制定分区差别化管理策略，切实有效提升地下水水质安全

保障和污染防治能力。

健全机制，长效监管。针对不同区域，根据环境监测、隐患

排查、风险管控、环境准入等管理要求，明确生态环境、城乡水

务、自然资源等各级各相关部门职责，建立分工明确、协同联动

的地下水污染防治监管的长效机制。

（三）主要目标

2023 年底，细化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成果，明确分

区管控措施，形成划定方案，完成多部门联合印发。

2024 年底，落实分区管控措施，推动地下水环境分区管理、

分级防治，初步建立天门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管控体系。

二、划分方法

根据《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（环办

土壤函〔2023〕299 号），通过对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和地下水

富水性、环境质量现状、脆弱性、污染源荷载评估结果，结合天

门市产业布局和污染源特点，将天门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

分为保护类区域和管控类区域。

（一）保护类区域。包括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、

二级保护区、准保护区、补给区，以及矿泉水、名泉等特殊地下

水资源保护区域。天门市各水源二级保护区、准保护区、补给区

均未划定，因此本次保护类区域暂不包含二级保护区、准保护区、

补给区，不涉及矿泉水、名泉等特殊地下水资源保护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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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管控类区域。基于地下水功能价值评估、地下水脆弱

性评估结果，扣除保护类区域，划定管控类区域，结合地下水污

染源荷载评估结果，将管控类区域，划分为一级管控区和二级管

控区。一级管控区为地下水功能价值高、脆弱性高、荷载高的区

域；二级管控区为地下水功能价值高、脆弱性高的区域。

三、划定结果

天门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成果图见附件 1。全市地

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总面积 253.27 km
2
，占全市国土面积的

9.66%。

（一）保护类区域。保护类区域总面积 0.39km
2
，其中一级

保护区面积 0.39km
2
，二级保护区面积 0km

2
，准保护区面积 0km

2
，

占全市国土面积 0.015%。主要包括千吨万人级集中式地下水型

饮用水水源 3 个。详见附件 2～附件 3。

（二）管控类区域。管控类区域共有 2 个，总面积 252.88km
2
，

占全市国土面积 9.64%。其中：一级管控区 1 个，面积 4.92km
2
，

占全市国土面积 0.19%；二级管控区 1 个，面积 247.97 km
2
，占

全市国土面积9.46%。一级管控区内重点地下水污染源清单1个，

二级管控区内无重点地下水污染源。详见附件 4、附件 5。

四、管理要求

（一）保护类区域

保护类区域严格落实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相关保护政策。

1.一级保护区保护措施

（1）依据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，禁止新建、改建、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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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；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

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

关闭。

（2）若扣除天然背景值影响后，水质未能达到 III 类水质

标准要求的，应采取必要的水处理措施，并开展地下水污染修复

工程，确保供水安全。

2.二级保护区保护措施

（1）禁止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；已建

成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

关闭。

（2）若扣除天然背景值影响后，水质未能达到 III 类水质

标准要求的，应开展地下水污染修复工程，确保取水口水质稳定

达标。

3.准保护区保护措施

（1）禁止新建、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；改建建

设项目，不得增加排污量。

（2）禁止建设城市垃圾、粪便和易溶、有毒有害废物的堆

放场站，因特殊需要建立转运站的必须经有关部门批准并采取防

渗漏措施。

（3）若扣除天然背景值影响后，准保护区或补给区内监测

结果显示未能达到 III 类水质标准要求的，应制定水质达标方案

或采取相应修复或风险管控措施，确保取水口水质稳定达标。

（4）农业生产经营者等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科学、合理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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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农药、肥料等农业投入品，农田灌溉用水应当符合相关水质标

准；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农药、肥料等

农业投入品使用指导和技术服务，鼓励和引导农业生产经营者等

有关单位和个人合理使用农药、肥料等农业投入品，防止地下水

污染。畜禽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应当保证其畜禽粪便、废水的综合

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理设施正常运转，保证污水达标排放，防止污

染水环境。

（5）在岩溶强发育的区域内，不得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可能

造成地下水污染的建设项目。

4.补给区保护措施

（1）未划定补给区的，应按照相关要求开展补给区划定工

作。

（2）需对补给区及供水单位周边区域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

调查和污染风险评估，筛查可能存在的污染风险因素，并采取相

应的风险防范措施。

（3）在岩溶强发育的区域内，不得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可能

造成地下水污染的建设项目。

（4）农业生产经营者等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科学、合理使

用农药、肥料等农业投入品，农田灌溉用水应当符合相关水质标

准；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农药、肥料等

农业投入品使用指导和技术服务，鼓励和引导农业生产经营者等

有关单位和个人合理使用农药、肥料等农业投入品，防止地下水

污染。畜禽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应当保证其畜禽粪便、废水的综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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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理设施正常运转，保证污水达标排放，防止污

染水环境。

（二）管控类区域

管控区类区域严格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等

地下水污染防治要求，一级管控区以“强化地下水污染管控，防

控风险削减存量”为主，二级管控区以“强化地下水资源保护，

预防污染防止新增”为主，在环境监测、隐患排查、风险管控、

环境准入等方面制定差别化管理措施。

1.环境监测

（1）化学品生产企业以及工业聚集区、矿山开采区、危险

废物处置场、垃圾填埋场等的运营、管理单位应定期按照《地下

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 164-2020）要求开展地下水水质监测。

（《水污染防治法》第 40 条）其中，土壤重点监管单位参照《工

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（HJ 1209-2021）

制定自行监测方案，开展地下水自行监测，其中一级管控区内所

有地下水点位监测频次按照一类单元执行。

（2）优先将管控类区域中的关闭搬迁企业（曾用于生产、

使用、贮存、回收、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，曾用于固体废物堆放、

填埋的，曾发生过重大、特大污染事故的）纳入优先监管地块清

单中，并依法开展土壤和地下水重点监测。

2.隐患排查

（1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参照《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

隐患排查指南（试行）》（生态环境部 公告 2021 年 第 1 号）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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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隐患排查，可结合行业特点和环境监测结果，一级管控区至

少每 2 年开展一次排查，二级管控区至少每 3 年开展一次排查。

发现污染隐患的，应制定整改方案并及时采取措施消除或者降低

隐患。

（2）土壤重点监管单位新、改、扩建项目地下储罐储存有

毒有害物质的，应当在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之前，将地下储罐

的信息报所在地设区的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，并纳入隐患

排查重点关注对象，相关工作纳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督与检查

的工作重点。

（3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，

纳入排污许可证年度执行报告，并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

台上记载。

3.风险管控

（1）对发现污染扩散场（园）区界外的企业或园区，要根

据《土壤污染防治法》要求，通知土地使用权人开展土壤和地下

水污染状况详细调查，查清周边土壤地下水污染状况，督促企业

排查污染来源，查明污染成因，及时采取源头管控、边生产边管

控措施，防止污染新增、扩散和加重。

（2）对一级管控区内优先监管地块清单中的地块，根据重

点监测结果，土壤和地下水超标的，推进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风

险评估，优先开展风险管控工作；对二级管控区内优先监管地块

清单中的地块，根据重点监测结果，土壤和地下水超标的，需开

展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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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管控类区域实行动态更新，对已完成地下水风险管控

和修复的区域，经评估可调出一级管控区并纳入二级管控区实施

管理；对新发现存在污染的区域，经评估可调出二级管控区并纳

入一级管控区实施管理。

（4）加强废弃井封填管理，报废的矿井、钻井、地下水取

水工程，或者未建成、已完成勘探任务、依法应当停止取水的地

下水取水工程，应按照规定进行废弃井封井或者回填。

（5）农业生产经营者等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科学、合理使

用农药、肥料等农业投入品，农田灌溉用水应当符合相关水质标

准；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农药、肥料等

农业投入品使用指导和技术服务，鼓励和引导农业生产经营者等

有关单位和个人合理使用农药、肥料等农业投入品，防止地下水

污染。畜禽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应当保证其畜禽粪便、废水的综合

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理设施正常运转，保证污水达标排放，防止污

染水环境。

4.环境准入

（1）落实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准入的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及

区域生态环境准入清单，细化分区环境准入要求。严格控制石油

加工、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、医药制造、化学纤维制造、有

色金属冶炼、纺织印染等项目环境风险，合理布局生产装置及危

险化学品仓储等设施，加强重大建设项目的科学论证。

（2）加强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清洁生产评价，推动能源、冶

金、焦化、建材、有色、化工、印染、造纸、原料药、电镀等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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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单位产品能耗、物耗和水耗及污染物排放等清洁生产改造，一

级管控区需达到清洁生产先进水平，二级管控区不低于行业一般

水平；推进原辅材料无害化替代，降低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含量。

（3）在岩溶强发育区域内，不得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可能造

成地下水污染的建设项目。

（4）兴建地下工程设施或者进行地下勘探、采矿等活动，

依法编制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，应当包括地下水污染防治的内

容，并采取防护性措施。

五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

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内

容，地下水水质安全和可持续利用关乎群众利益和国民经济发展

大局，各镇、各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地下水污染防治分区管理的

重要意义，强化地下水污染源头管控，全力做好集中式地下水型

饮用水水源和地下水污染源的管控，切实保障好地下水环境质量

安全和可持续利用。

（二）压实主体责任，建立长效机制

各镇、各部门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本《方案》规定，

严格落实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环境监测、隐患排查、风险管控、

环境准入主体责任，定期开展地下水周边监测、地下水污染调查

评价和风险评估等工作，强化地下水污染防治的源头管控。对造

成地下水污染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“谁污染，谁治理”原则

承担治理与修复的主体责任；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依法追究其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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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。

（三）实施评估更新，科学动态调整

市生态环境局建立定期调整与动态更新相结合的更新调整

机制。基于各类地下水污染源的调查评估、隐患排查、风险管控

与修复情况，水源保护区划定、调整、废止情况，造成重点区范

围变化的，对重点区进行增补和更新，原则上每 3～5 年更新一

次，具体更新频率根据实际需求来定。

附件：1.天门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成果图

2.天门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保护类区域四至范围

3.集中式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清单

4.天门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管控类区域四至范围

5.一级管控区内重点地下水污染源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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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 天门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成果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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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门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保护类区域四至范围

县区 水源地名称
一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 准保护区

面积（km2） 四至范围 面积（km2） 四至范围 面积（km2） 四至范围

天门市 胡市水厂水源地 0.247
X:113.382369~ 113.374742

Y:30.818055~ 30.811777
/ / / /

天门市 干驿水厂水源地 0.070
X: 113.398616~ 113.394019

Y: 30.544829~ 30.542359
/ / / /

天门市 马湾水厂水源地 0.075
X: 113.333456~ 113.328178

Y: 30.581242~ 30.577808
/ / /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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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天门市集中式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清单
序号 地市 区县 乡镇 水源地名称 水源地级别

1 天门市 天门市 胡市镇 胡市水厂水源地 千吨万人级

2 天门市 天门市 干驿镇 干驿水厂水源地 千吨万人级

3 天门市 天门市 马湾镇 马湾水厂水源地 千吨万人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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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
天门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管控类区域四至范围
管控区

类型
划定原因

序

号

县市

区
名称

面积

（km2）
四至范围 范围说明

一级管

控区

地下水功

能价值

高、脆弱

性高、荷

载高的区

域

1
天门

市

HBT

M01
4.92

X:

113.115366~

113.093592

Y:

30.58235~

30.543944

岳口化工园

二级管

控区

地下水功

能价值

高、脆弱

性高的区

域

2
天门

市

HBT

M02
247.97

X:

113.024851~

112.592058

Y:

30.832902~

30.644186

多宝镇（汉景村、边湾村、甘露村、曾岭村、革新村、张李村、文湖村、农

队村、罗汉村、公益村、聂桥村、沈场村、庙湾村、田垸村、杨湾村、明星

村、江汉村、三峡村），佛子山镇（毛河村、龚巷村、涂楼村、双湖村、王

场村、方场村、陈场村、海湾村），荷花垸监狱（荷花垸监狱一监区、荷花

垸监狱三监区、荷花垸监狱六监区、荷花垸监狱二队、荷花垸监狱三队、荷

花垸监狱十队、荷花垸监狱五分场、荷花垸监狱机关），苗子湖监狱（苗子

湖监狱一监区、苗子湖监狱三监区、苗子湖监狱林业园区、苗子湖监狱金沙

岭、苗子湖监狱机械化园区），拖市镇（南河村、直河村、新集村、丁云村、

陈桥村、中心村、严家沟村、陈云村、太平店村、大桥村、金窑村、横河村、



管控区

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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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
划定原因

序

号

县市

区
名称

面积

（km2）
四至范围 范围说明

金滩村、佘湖村、徐集村、同宜村、张家湾渔场、易家河村、双河村、王福

村、许场村、拖市村、沙洋劳教所一分所、沙洋劳教所武警生产连、沙洋劳

教所所部、沙洋劳教所七里湖小学、沙洋劳教所农林所），熊望台监狱（熊

望台监狱一监区、熊望台监狱二监区、熊望台监狱五监区、熊望台监狱七中

队、熊望台监狱机关、熊望台监狱七里湖罐头厂、熊望台监狱九中队），渔

薪镇（朱文台村、杨港村、斗笠湾村、观音湖村、罗亭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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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一级管控区内重点地下水污染源清单
序号 县（市、区） 污染源名称 污染源类型 备注

1 天门市 岳口化工园 工业集聚区 化工产业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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